附件4
申报表格填写及材料报送要求
为便于后续申报，本次统一申报省级项目申报表格。现将填表中有关注意事项说明如下，请大家认真研读后按要求填写。
1．关于项目类型，请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项目类型。
申报表中暂不填写项目类型，请在线申报时在系统中选择合适的项目类型。
2．关于“项目名称”，请以“***研究”、或“***调查与分析”、或“***开发与设计”等词作为结尾。选题不能与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实验室开放项目、毕业设计（论文）重复，一旦发现，取消申报资格。
3．关于“项目所属一级学科”和“项目所属二级学科”，请参见“学校现有本科专业目录（按学院划分）（附件7）”，按对应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数字+文字”格式填写，如“青奥会外译宣传的调查与分析”所属一级学科为“05文学”，所属二级学科为“0502外国语言文学类”。

4.关于“项目实施时间”，原则上要求为一年或两年，统一填写为2016年6月1日-2017年6月1日，或2016年6月1日-2018年6月1日。
5.关于“项目来源”:
（1）“A”为学生自主选题，来源于自己对课题的长期积累与兴趣；“B”为学生来源于教师科研项目选题；“C”为学生承担社会、企业委托项目选题。
（2）“来源项目名称”和“来源项目类别”栏限“B”和“C”的项目填写；“来源项目类别”栏填写“863项目”、“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师横向科研项目”、“企业委托项目”、“社会委托项目”以及其他项目标识。
6.关于“项目简介”，控制在100字以内，语言一定要精简、明晰，可着重从项目意义、已有基础、预期成果成效等方面切入高度凝炼。
7.关于“项目主持人”或“指导教师”，如果是两人，请在申报表中如实反映，封面上以“/”分隔。另外，关于“项目成员”，只能是在校普通本科生，不能有研究生或其他。
8.关于“联系电话”，请项目主持人和成员填写本人的手机号码，便于项目申报及后期问题的沟通和解决。
9.关于指导老师的“主要成果”，请选择指导教师有代表性的相关科研课题和论文填写，不宜过多。

10.关于“项目方案”，请按表中所列内容，逐项填写。每一小项的填写，为更清晰明了，可以再分项表述。尤其是“项目技术路线”的设计一定要清晰、可行，请一定请教指导老师，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填写。“项目组成员分工”也请一定要具体明确到每个人的分工。

11.关于“预期成果”，请从起始月份起按季度填写预期成果（每3个月一次），一年期项目为4次，两年期项目为8次。预期成果请按实际研究基础和研究能力填写，成果既要可考核，又要切合实际。预期成果不宜过高，如一年内公开发表2-3篇CSSCI文章（一篇文章的撰写到发表至少需要半年的周期）等；预期成果也不宜无法考核，如“提高团队凝聚力，产生一定效益”之类的描述。
12.关于“经费预算”，请按表格所列项目填写，如果存在表格中没列入的费用，请自己加行填写。关于预算金额，请结合项目本身实际，参考以下范围合理估算，“省级重点项目（即国家级项目）” 15000元；“省级一般项目”6000元；“省级指导项目”和“校级项目”3000元。

13.关于“导师推荐意见”，请指导老师从肯定成员的能力及项目方案的可行性等方面填写推荐意见。

14.关于“院系推荐意见”，申请人不要填写，申报答辩后，由学院统一填写。

15.关于“学校推荐意见”，申请人不要填写，由学校统一填写。
16.填表过程中，轻易不要改变表格格局，表格不够，可加页，但不能出现跨页断行的情况！表格通篇字体、段落格式统一、规范，保证申报表的简洁、美观。申报表请按“学院+项目名称+申请人姓名”的格式命名。
17．申报表填写完毕后，请于3月5日—3月20日登录学校“实践教学系统的大学生创新训练智能管理系统”（http://202.195.237.168/dcxm/Index.aspx）进行网上申报，申报表须以附件的形式上传。待指导教师项目审核通过后，将《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报表》电子材料和《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申报项目信息确认表》纸质材料（签字确认）上交学院。
18.学院组织院级专家组生进行本学院申报项目的答辩评审工作，根据申报数额，择优排序。汇总《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2016年学院推荐项目信息表》，可从申报系统中直接导出，请调整好格式。

19．各学院于3月30日16:00前将《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2016年学院推荐项目信息表》纸质材料（学院签字盖章）和电子材料报至教务处教研科，同时报送学院推荐项目的《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报表》电子材料。
20.请所有申报项目的学生负责人加入“南信大大创交流群2016，群号287616437”，若有问题，请在线咨询！
所有填报简单应付，表格不规范等初审不合格的项目将直接淘汰，责任自负！

